
關
於
﹁喪
屍
﹂
，
我
們
並
不
陌

生
。
《28

日
後
》
備
受
國
際
讚
譽
，

其
續
篇
《28

周
後
》
雖
然
口
碑
不
及

上
一
集
，
也
有
很
多
捧
場
客
。
《
活

死
人
空
間
》
是
拍
不
完
的
題
材
，
商

場
困
獸
鬥
一
步
一
驚
心
。
韋
史
密
夫

主
演
的
《
魔
間
行
者
》
改
編
自
同
名
短
篇
小
說
，
原
著
中

的
喪
屍
是
受
病
毒
感
染
，
卻
慢
慢
發
展
成
新
人
類
，
沒
被

感
染
的
舊
人
類
韋
史
密
夫
成
為
新
人
類
開
天
闢
地
需
降
服

的
怪
獸
，
電
影
改
成
韋
史
密
夫
犧
牲
自
己
研
發
出
解
藥
。

正
在
英
文
台
放
映
的
六
集
短
劇
《
行
屍
》
同
樣
是
改

編
之
作
，
原
著
是
一
共
十
二
集
的
漫
畫
，
改
編
成
電
視
劇

後
大
受
歡
迎
，
更
贏
得
艾
美
獎
，
第
二
季
已
摩
拳
擦
掌
，

準
備
在
十
月
強
勢
回
歸
。

電
視
劇
版
描
述
在
醫
院
醒
來
的R

ick

發
現
四
處
都
是

行
屍
，
而
妻
子Lori

與
兒
子C

arl

卻
不
知
所
終
。
為
了
尋

找
妻
兒
，
他
孤
身
上
路
，
更
在
旅
途
中
遇
到
不
同
的
倖
存

人
類
。踏

上
旅
途
的R

ick

最
後
與
妻
兒
重
聚
，
然
而
在
到
處

都
是
行
屍
的
世
界
，
人
類
該
如
何
生
存
下
去
？
茫
茫
的
前

路
，
看
得
叫
人
黯
然
。
我
也
關
心
被
留
在
後
面
的
人
將
會

遭
遇
怎
樣
的
命
運
。

R
ick

在
第
一
集
遇
到
的
黑
人M

organ

及
其
兒
子
，

他
們
選
擇
留
在
城
市
裡
，
並
與
喪
屍
正
面
對
戰
；
亞
特
蘭

大
城
貌
似
黑
幫
的
團
體
，
卻
守
護
着
老
人
院
的
老
人
們
。

沒
有
展
開
旅
程
的
這
些
人
，
在
最
艱
難
的
處
境
中
堅
持
着

，
守
護
着
他
們
心
目
中
重
要
的
人
與
回
憶
，
踏
上
旅
途
尋

找
人
類
希
望
的
那
些
人
，
則
不
可
避
免
要
拋
棄
某
些
堅
持

與
道
德
，
不
論
哪
一
種
人
，
都
叫
人
感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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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雖小，但值得去的地方很多，離島是
其中一個選擇。當有親友從遠方而來，帶他們
到離島暢遊，保證可令他們心滿意足。但離島
有什麼地點可遊？莫說遊客不清楚，即使土生
土長的香港人，可能只懂得看海景吃海鮮，在
碼頭附近一帶街道閒逛而已，這樣倒有點浪費

了離島所擁有的豐富資源。
香港旅遊發展局最近出了一本以離島為主題的旅遊指南，名

為《朋友帶路‧情遊香港小島》，邀請多位離島居民分別介紹大
嶼山、南丫島、長洲和坪洲的旅遊特色。譬如坪洲居民、前香港
足球先生李健和便推介了島上的灰窰廠和火柴廠兩處工業遺址，
還有已經關閉的坪洲戲院。這些都不是坪洲的著名景點或歷史建
築，卻能反映這個小島昔日的繁榮面貌，令人回味不已。

要深入認識一個地方，最好漫步瀏覽。該旅遊指南加插了由
本地旅行家陳溢晃提供的多條遠足路線，包括鳳凰山賞日出、大
東山觀日落，或登手指山飽覽坪洲全景及大嶼山東北岸景色，難
度不一。另外亦建議花兩個小時，遊走榕樹灣至索罟灣之間，領
略山村風情。

這本小冊子特別為遊客而編寫，附有前往有關地點的方法及
跨島旅遊的行程，亦有拍攝景物的貼士，但文字介紹略為簡單。
對於不太熟悉離島的人也值得一看，以便日後自己或帶遊客到離
島旅遊時，知道如何設計迎合個人喜好的遊覽路線。

愛
清
潔
是
社
會
美
德
，
但

太
過
分
，
影
響
到
別
人
的
生
活

，
使
家
人
或
同
事
忍
無
可
忍
，

有
可
能
會
被
斥
為
潔
癖
。

然
用
﹁太
過
分
﹂
一
詞
來

判
斷
潔
癖
與
愛
清
潔
的
區
別
，

似
乎
有
些
牽
強
。
因
為
不
同
的

人
對
衛
生
標
準
的
要
求
不
同
，

有
可
能
鄉
下
人
會
說
城
裡
人
有

潔
癖
，
城
裡
人
會
嫌
醫
生
護
士

有
潔
癖
。

社
會
上
目
前
並
無
一
種
共

識
標
準
，
可
以
用
來
判
定
某
些

過
度
喜
愛
清
潔
行
為
是
一
種
病

態
的
潔
癖
行
為
，
旁
人
（
尤
其

是
家
人
）
的
忍
受
度
，
往
往
成

為
他
或
她
是
否
需
要
就
醫
的
依

據
。

在
醫
學
上
，
潔
癖
屬
於
強

迫
性
精
神
官
能
症
的
一
種
。
此

症
的
本
質
意
義
是
患
者
的
腦
海

中
常
呈
現
一
些
不
受
自
己
控
制

的
疑
慮
、
衝
動
、
反
覆
思
索
或

思
想
意
念
等
強
迫
觀
念
，
以
不

斷
持
續
和
重
複
一
些
無
稽
的
行

為
。
這
個
區
別
比
旁
人
的
忍
受

度
更
為
重
要
，
因
為
當
事
人
如

果
認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話
，
那
就
算
不
上
是
強
迫
症
了
。

我
見
過
一
個
潔
癖
患
者
，
他
的
房
內
到
處
放
置

酒
精
棉
花
，
凡
可
能
與
手
有
接
觸
的
門
栓
，
廁
柄
，

櫃
桶
，
床
燈
，
電
話
，
桌
布
上
都
留
下
他
曾
反
覆
拭

用
過
的
酒
精
棉
花
。
家
人
同
他
一

次
傾
談
中
，
得
知
他
也
明
白
每
天

用
去
一
瓶
酒
精
及
到
處
留
下
棉
渣

不
妥
及
為
他
人
帶
來
不
便
，
雖
他

總
想
戒
除
這
些
行
為
，
但
老
是
失

敗
後
，
家
人
便
果
斷
送
他
就
診
，

查
出
了
本
病
的
癥
結
。

潔癖與愛清潔的本質區別
思 健

如
果
把
廣
告
混
入
新
聞
，
算
是
觸
犯
了
媒

體
之
天
條
；
那
麼
，
把
廣
告
混
進
國
民
的
傷
痛

，
又
算
是
一
種
什
麼
惡
行
？

﹁九
一
一
﹂
十
周
年
前
的
兩
天
，
美
國
總

統
奧
巴
馬
才
剛
剛
發
表
他
的
創
造
就
業
方
案
。

不
過
，
大
部
分
美
國
人
已
等
不
了
政
府
為
他
們

創
造
職
位
—
—
反
正
共
和
黨
早
已
揚
言
，
不
會

輕
易
讓
奧
巴
馬
通
過
這
方
案
：
那
些
共
和
黨
議
員
仍
不
願
先
為
民
生

、
後
搞
政
治
，
莫
非
真
要
到
再
下
調
美
國
信
貸
評
級
，
這
幫
自
私
的

議
員
才
知
大
難
將
近
？

等
不
及
政
府
幫
助
，
便
由
民
間
自
救
。
所
以
，
不
少
商
人
把

﹁九
一
一
﹂
十
周
年
看
成
是
他
們
的
商
機
。
最
﹁有
名
﹂
的
﹁九
一

一
﹂
十
周
年
紀
念
品
，
當
然
是
紀
念
版
葡
萄
酒
，
售
價
港
幣
一
百
四

十
八
元
│
│
價
錢
不
算
貴
，
主
要
是
因
為
切
合
以$19.11

美
金
售
賣

。
但
始
終
是
多
了
十
美
元
、
索
性
以$9.11

出
售
更
有
意
思
。

不
少
公
司
也
擔
心
刊
登
﹁九
一
一
﹂
十
周
年
紀
念
廣
告
會
弄
巧

反
拙
，
所
以
都
不
敢
推
出
什
麼
特
別
版
商
品
。
於
是
，
許
多
大
企
業

都
支
持
由
﹁美
國
廣
告
委
員
會
﹂
所
發
起
的
廣
告
計
劃
，
目
標
是
鼓

勵
更
多
人
捐
獻
。
不
少
媒
體
也
免
費
刊
登
這
廣
告
，
內
容
主
題
是
：

﹁致
敬
、
回
憶
、
再
團
結
﹂
。
另
外
也
有
紐
約
的
體
育
會
，
以
五
分

之
一
的
價
錢
招
待
警
察
、
消
防
員
、
醫
護
人
員
和
軍
人
，
算
是
一
種

致
敬
方
式
。

各
方
都
如
斯
謹
慎
，
主
要
是
因
為
美
國
當
局
估
計
，
即
使
過
了

十
年
，
現
時
仍
然
有
一
萬
人
的
情
緒
受
﹁九
一
一
﹂
極
度
困
擾
，
需

接
受
治
療
。
在
受
事
件
直
接
影
響
的
四
十
一
萬
人
當
中
，
有
近
六
萬

一
千
人
在
﹁九
一
一
﹂
發
生
後
的
首
六
年
，
都
出
現
過
﹁災
難
創
傷

後
遺
症
﹂
。

唯
一
受
歡
迎
又
不
令
任
何
人
反
感
的
﹁九
一
一
﹂
紀
念
商
品
，

乃
是
各
種
﹁九
一
一
﹂
十
周
年
紀
念
特
刊
。
有
本
電
子
書
把
所
有
報

道
﹁九
一
一
﹂
的
報
章
封
面
輯
錄
一
起
，
售
價
為$7.99

美
元
—
—

約
港
幣
六
十
二
元
的
電
子
書
當
然
算
貴
，
不
過
勝
在
沒
有
刻
意
標
價

$9.11

，
大
家
便
比
較
容
易
接
受
。

﹁九
一
一
﹂
廣
告

軒
轅
伯

在
土
耳
其
菜
館
，
侍
者
總

愛
在
你
面
前
變
戲
法
，
他
先
端

來
一
杯
晶
瑩
通
透
的
冰
水
，
再

拿
出
一
瓶
無
色
全
透
明
的
酒
，

把
酒
液
注
入
水
中
，
冰
水
瞬
即

變
了
奶
白
色
，
相
當
神
奇
。

侍
者
很
神
氣
的
告
訴
你
：
﹁這

就
是
獅
子
奶
，
很
勁
！
﹂

喝
一
口
，
果
然
很
烈
的
酒
，
像
伏
特
加
，
雖
然

給
水
溝
淡
了
，
但
仍
感
其
﹁勁
﹂
，
最
特
別
者
，
酒

帶
茴
香
味
，
令
冰
水
變
得
芬
芳
，
連
呷
幾
口
，
一
舒

胸
膈
，
可
忘
記
外
間
的
無
情
烈
日
，
消
除
一
身
的
暑

氣
。

這
是
土
耳
其
國
酒R

aki

，
有
英
華
字
典
把
它
譯

作
﹁拉
基
燒
酒
﹂
，
酒
精
高
達
四
十
六
度
，
把
葡
萄

的
渣
滓
經
兩
次
蒸
餾
，
一
涓
一
滴
的
提
煉
出
來
，
再

加
入
大
茴
香
子
，
令
到
這
酒
有
獨
特
的
香
味
。

我
早
已
說
過
，
挪
亞
離
開
方
舟
以
後
，
開
始
種

植
葡
萄
園
，
釀
製
美
酒
，
把
自
己
喝
得
酩
酊
大
醉
。

所
以
，
自
古
以
來
，
土
耳
其
釀
酒
技
術
甚
佳
，
到
中

古
年
代
阿
拉
伯
的
科
學
家
發
明
了
蒸
餾
技
術
，
酒
商

福
至
心
靈
，
也
物
盡
其
用
，
把
釀
過
酒
的
葡
萄
渣
蒸

餾
成
拉
基
燒
酒
，
其
歷
史
已
有
四
百
年
之
久
，
後
來

也
傳
到
希
臘
和
巴
爾
幹
半
島
一
帶
。

拉
基
燒
酒
飲
法
有
二
：
其
一
、
不
加
水
，
當
烈

酒
喝
；
其
二
，
把
燒
酒
加
進
冰
水
，
沖
淡
烈
性
，
變

成
﹁獅
子
奶
﹂
，
當
餐
前
酒
。
土
耳
其
傳
統
沙
律
是

將
番
茄
、
洋
葱
、
紅
椒
、
青
瓜
等
切
成
小
顆
粒
，
再

淋
上
橄
欖
油
，
另
一
傳
統
前
菜
是
用
醃
葡
萄
葉
包
着

米
飯
肉
碎
的M

ezze

（
有
譯
作
﹁手
指
卷
﹂
）
，
一

邊
吃
一
邊
呷
着
獅
子
奶
，
被
認
為
是
最
佳
享
受
。

結
果
，
我
帶
了
一
瓶
拉
基
回
家
，
準
備
得
閒
向

朋
友
表
演
﹁戲
法
﹂
。

獅
子
奶

吳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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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清
時
期
，
大
多
數
習

印
者
捨
棄
浙
派
，
認
為
刀
法

﹁不
合
時
宜
﹂
；
但
對
吳
昌

碩
之
篆
刻
趨
之
若
鶩
，
蓋
其

名
氣
甚
大
，
詩
書
畫
印
俱
絕

。
然
而
，
正
如
白
石
老
人
所

言
：
﹁學
我
者
死
﹂
。
故
摹

仿
或
盲
目
追
隨
者
僅
一
窩
蜂
，
又
變
成
陳
陳
相
因

，
並
無
自
己
面
目
。
那
個
時
期
能
獨
樹
一
幟
，
如

自
然
天
成
，
意
到
刀
隨
者
，
首
推
胡
钁
（
胡
匊
鄰

）
；
其
篆
刻
別
具
神
韻
與
風
格
，
迄
今
仍
為
識
者

津
津
樂
道
。

像
附
圖
《
石
門
胡
钁
長
生
安
樂
》
方
印
，
就

是
代
表
作
之
一
，
八
字
白
文
朱
地
，
乃
於
﹁來
鷺

草
堂
﹂
所
刻
。
印
文
線
條
錯
落
有
致
，
轉
折
似
曲

鐵
；
刀
法
挺
秀
穩
健
。
拙
見
認
為
胡
钁
功
力
最
深

的
，
應
是
雙
刀
細
白
文
印
；
皆
因
他
深
入
體
會
漢

代
玉
印
及
秦
詔
版
刻
法
精
粹
，
活
加
運
用
，
致
能

得
心
應
手
，
造
詣
非
凡
。

筆
者
亦
欣
賞
其
文
字
粗
幼
、
布
局
與
章
法
。

例
如
有
些
方
印
文
字
，
筆
畫
懸
殊
，
但
他
可
以
漫

不
經
意
地

組
合
一
塊
兒
，
疏
密
得
宜

，
諧
協
一
體
；
與
普
通
刻

法
正
巧
相
反
，
輒
把
筆
畫

之
左
、
右
分
為
二
次
切
削

，
是
為
他
擅
長
的
﹁雙
刀

法
﹂
。
康
熙
至
乾
隆
期
間

篆
刻
巨
擘
丁
敬
，
喜
用

﹁切
刀
法
﹂
處
理
筆
畫
較

少
的
字
，
以
求
協
調
。
胡

钁
亦
喜
歡
把
白
文
作
細
筆

畫
，
風
格
卻
迥
然
不
同
。

錯落轉折似曲鐵
李英豪

行
屍

洪

嘉

情遊香港小島 陳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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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坪
洲
手
指
山
上
俯
瞰
全
島
景
色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板前壽司/雪村爐端燒

現特通告：王國華其地址為九龍觀
塘榮業街 2 號振萬廣場 7 樓 707-709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九龍
塘達之路80號又一城第一層L1-19A
舖板前壽司/雪村爐端燒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
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
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Itamae Sushi/Sesso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Kwok
Wa, Ken of Unit Nos.707-709, 7/F, Lu
Plaza, 2 Wing Yip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Itamae Sushi/Sesson at Shop No.
L1-19A, Level 1, Festival Walk, 80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Tong, Kowloo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申請酒牌啟事
板長壽司

現特通告：何文偉其地址為九龍觀塘
榮業街 2 號振萬廣場 7 樓 707-710 室
，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新界大埔安邦
路 8 及 10 號大埔超級城 B 區第二層
217 號舖板長壽司的酒牌。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
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
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申請酒牌啟事
貴徠小廚

現特通告：郭紹儀其地址為九龍廟
街273-285號寶發大廈地下6號舖，
現 向 酒 牌 局 申 領 位 於 九 龍 廟 街
273-285號寶發大廈地下6號舖貴徠
小廚的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啟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
市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魚鮮生刺身專門店

現特通告：陳健倫其地址為灣仔
活道 1 號 A 地下，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灣仔活道 1 號 A 地下 1A 舖
主要部分魚鮮生刺身專門店的酒
牌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 8 字樓酒牌局秘書
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Yu San Sush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Kin Lun of
1-1A, G/F, Wood Road, Wan Chai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Yu San Sushi at G/F Mator Portion of Shop
1A-1-1A, Wood Road, Wan Chai.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馬泰

現特通告：朱鳳嬌其地址為香港柴
灣小西灣邨瑞泰樓 3415 室，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西貢將軍澳東
港城第 1 層 197A 號舖馬泰的酒牌
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
大埔鄉事會街 8 號大埔綜合大樓 4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Ma Thai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u Fung Kiu of
Room 3415, Sui Tai House, Siu Sai Wan
Estate, Chai Wan,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Ma Thai
Restaurant at Shop 197A, Level 1, East Point
City, Tseung Kwan O, Sai Kung,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太平洋酒吧

現特通告：梁筠彤其地址為九龍土
瓜灣北帝街97-99號合成大廈3樓A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土瓜
灣譚公道16-26號長城商場2號地下
太平洋酒吧的酒牌續期，附加批註
事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
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
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
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BAR PACIFIC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ung Kwan
Tung Naomi of Flat A, 3/F., Hop Shing
Building, 97-99 Pak Tai Street, Tokwawa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Bar Pacific at Shop 2, G/F., 16-26
Tam Kung Road, Tokwawan,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申請酒牌啟事
住家菜

現特通告：林寶芝其地址為香港北
角渣華道124-132號渣華商業中心
地下 D 舖，現向酒牌局申領位於
香港北角渣華道124-132號渣華商
業中心地下 D 舖住家菜的酒牌。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啟事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Number 8

現特通告：李嘉雯其地址為新界大
埔仁興街1至17號美馨大廈地下8號
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大埔
仁興街1至17號美馨大廈地下8號舖
Number 8的酒牌續期，*附加批註事
項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
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
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umber 8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i Ka Man of
Shop 8, G/F., Mei Hing Mansion, 1-17 Yan
Hing St., Tai Po,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Number 8 at
Shop 8, G/F., Mei Hing Mansion, 1-17 Yan
Hing St., Tai Po, N.T.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申請會社酒牌續期啟事
華苑潮州會所

現特通告：黃保強其地址為九龍尖
沙咀樂道23A號1樓，現向酒牌局
申請位於九龍尖沙咀樂道 23A 號 1
樓華苑潮州會所的會社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
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CLUB LIQUOR LICENCE
Wah Yuen Chiuchow Associatio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Po
Keung of 1/F., 23A Lock Rd., Tsim Sha
Tsui, Kl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Wah Yuen
Chiuchow Association at 1/F., 23A Lock
Rd., Tsim Sha Tsui, Kln.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申請酒牌轉讓及續期啟事
富年華火鍋酒家

現特通告：黃國興其地址為新界粉嶺
綠悠軒 7 座 16 樓 D 室，現向酒牌局
申請把位於九龍官塘馬蹄徑5號寶峯
大廈閣樓及1字樓地下5號舖富年華
火鍋酒家的酒牌轉讓給黎玉龍其地址
為新界沙田大圍顯徑邨顯祐樓 3304
室及續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
水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Fu Lin Wah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Wong Kwok Hing of
Flat D, 16/F, Blk 7, 3 Ma Sik Road, Belair
Monte, Fanli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and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Fu Lin Wah
Restaurant at Shop 5, on G/F, C/L & 1/F, Bo
Fung Building, 5 Horse Shoe Lane, Kwun Tong,
Kowloon to Lai Yuk Lung at Flat 3304, Hin Yau
House, Hin Keng Estate, Shatin,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and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IRORI

現特通告：岡田洋其地址為新界
屯門掃管笏愛琴海岸 1 座 11 樓 G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
鑼灣耀華街 3 號百樂中心 2 字樓
IRORI 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項
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
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
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
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1年9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IRORI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OKADA YO of
Flat G, 11/F, Block 1, Aegean Coast, So
Kwun Wat, Tuen Mu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IRORI at 2/F,
Bartlock Centre, 3 Yiu Wa Street, Causeway
Bay, H.K.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F,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9-2011

尋親啟示
許經平，原名：陳嬰兒，
男，現年65歲，祖籍：福建
石獅，於1994年去浙江平陽
尋根，相貌特徵：（小孩
時）眼毛有一顆黑痣，聯繫
電話：8613506778768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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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丌丌丌
丌丌丌丌

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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